佛 山 市 高 明 区

市 政 工 程 竣 工 验 收 
报    批    表

编号：佛规明(  )验[20   ]S     号

建设单位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工  程  名  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建  设  地  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佛山市规划局高明分局制
	说     明

一、根据《广东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>办法》第三十三条规定：建设工程竣工后，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城市管理验收，验收合格的，发给合格通知。未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的建设工程不得投入使用，有关部门不予办理接电、接水及房屋产权确认手续。

二、办理市政工程竣工验收的一般程序：

1、建设单位（个人）填写《市政工程竣工验收报批表》，向城市规划管理部门提出申请；

2、城市规划管理部门根据核发的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和已审批的市政施工图对市政工程进行规划验收；

3、验收合格发给《规划验收合格通知》。

三、本表是市政工程规划验收的报批表格，由城市规划管理部门使用。

	工程名称
	 

	建设单位（个人）
	 

	建设地点
	 

	法人代表
	 
	联系电话
	 

	业务联系人
	 
	联系电话
	 

	市政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编号
	佛规明（   ）工[20   ]S    号

	竣工测量图编号
	

	工程性质


	□新建  □扩建  □改建  □迁建  □临建  （在□内打√）

	工程分类
	□市政管线 □道路 □桥梁 □隧道 □绿地 □广场 □其他    

	建设规模

	序号
	项目名称
	型号规格1*
	工程量2*
	单位3*

	1
	 
	 
	 
	 

	2
	 
	 
	 
	 

	3
	
	
	
	

	4
	
	
	
	

	5
	
	
	
	

	6
	
	
	
	

	合   计
	
	
	

	1* ①市政管线类填管线的型号规格 ②道路、桥梁类填 长×宽 ③隧道类填 长×宽×高 ④绿地、广场类填长×宽或不填 ⑤其它类按实际填写。

2*①市政管线类填总长度 ②道路、桥梁、隧道类填长度 ③绿化、广场类填总面积 ④其它类按实际填写。

3*①市政管线类单位填“延米” ②道路单位填“米”③桥梁、隧道类单位填“座”④绿化、广场类单位填“平方米” ⑤其它类按实际填写。

	工程竣工验收意见

	施工

单位

意见


	 年  月  日（盖章）

	设计单位意见
	 年  月  日（盖章）

	建设

单位

意见


	  年  月  日（盖章）

	工程所在地市政部门

意  见

	年  月  日（盖章）

	规划

部门

意见


	  年  月  日（盖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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